
晋社保局函〔2022〕23号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关于贯彻落实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

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省直各参保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4月6日、4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

院常务会议精神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国家税务总

局办公厅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

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号）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

山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晋

政办发〔2022〕33号）和省人社厅办公室《关于近期开展失业保险

相关工作的通知》等缓缴规定，现就贯彻执行特困行业阶段性实

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缓缴工作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6日和4月27日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

常务会议，决定对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

个特困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

商户，实施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，为困难企业帮扶纾困，加



大稳岗就业政策力度，保持就业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。省政府和

省厅第一时间进行了安排部署和贯彻落实，省直各参保单位一定

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向省社保局递交缓缴申请，按规定享受国家惠

企纾困的缓缴政策。

二、认真领会缓缴精神

继续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，失业保险总费

率继续按照1%执行（其中，单位部分0.7%，个人部分0.3%），执行

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。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养老保

险费和失业保险费规定如下：

11..适用范围适用范围：：缓缴适用于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

路运输行业企业及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的企业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。上

述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行业中以单位方式

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，参照企业办

法缓缴。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，企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

务。

22..实施期限实施期限：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

2022年4月至6月。失业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年4月至

2023年3月，在此期间，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。已缴纳所

属期为2022年4月费款的企业，可从5月起申请缓缴，缓缴月份

相应顺延一个月，也可以申请退回4月费款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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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.资格认定资格认定：：省社保局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

型为依据，审核企业是否适用缓缴政策。现有信息无法满足行业

划分类型需要的，可实行告知承诺制，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

的书面承诺，承担相应责任，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。参保企业

对行业类型划分有异议的，可提出一次变更申请，变更后，在缓缴

期内原则上不再调整。

44..待遇处理待遇处理：：企业缓缴养老保险费期间，职工达到退休年龄

或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，单位应先为其补齐缓缴的养老保险

费后享受退休待遇或办理转移手续；缓缴失业保险费不影响企业

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、不影响参保职工

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、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

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遇。

55..补缴费款补缴费款：：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

缴的失业保险费款；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最迟于2022

年底前补缴到位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，

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款，税务部门应及时征收。企业依法注销

的，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，相关部门按照注销流程及时

办理。

三、及时申报缓缴业务

参保企业缓缴申请工作从5月份开始，在缓缴期限内，省直

参保企业根据缓缴适用范围及时向省社保局申请缓缴；新开办

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；企业行业类型变更为上述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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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可自变更当月起向省社保局提出申请。省社保局在企业养老

保险全国统筹系统统一增设了“单位缓缴登记”模块，开通了网上

经办平台，线上线下都可以经办缓缴企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业

务，大力倡导网上办、不见面办公。

网上经办流程网上经办流程：：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通过网上经办平

台，依次点击“单位参保管理”-“单位缓缴登记”，打开“单位缓缴

登记”模块，页面自动展示“单位基本信息”及“缓缴申请信息”，无

需修改系统默认缓缴时间的可以直接点击保存按钮，需要修改的

可以先编辑“缓缴申请信息”再保存，保存成功后到“档案上传与

业务提交”页面下载打印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

险费申报表》，签字盖章后，在“档案上传与业务提交”页面将扫描

件上传电子档案，并提交审核，省社保局审核后，参保企业直接享

受相应的缓缴政策，无需提供其他资料。

线下经办流程线下经办流程：：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，携带《特困行业阶

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在省社保局参保管理处窗

口直接办理。该表可从省人社厅官网-社会保险局-下载专区

（http://rst.shanxi.gov.cn/）自行下载。

省社保局将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

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受理并审核餐饮、零售、旅

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五个行业参保企业的缓缴申请，确保

缓缴政策落地见效。由于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阶段性实施缓缴社保费政策尚未正式下发，可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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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缓缴申请但暂不审核，待政策正

式下发后再按规定执行。为了让所有符合缓缴条件的困难企业

第一时间享受这一惠企纾困政策，省社保局现已按政策规定，对

企业已划型符合缓缴条件的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

路运输等特困行业、所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在企业养老

保险全国统筹系统中统一做了标识，从今年4月份开始（已缴费

核定的从5月份开始），其按规定缓缴企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

单位缴费部分的核定数据暂不向税务部门推送，让符合缓缴条件

的所有企业及时享受缓缴政策。暂缓推送缴费核定数据的工作

截止7月底结束，从8月开始除申请缓缴已通过的单位外，将把缴

费核定数据全部推送税务部门征收，如有符合缓缴条件的单位提

出缓缴申请，仍可继续受理。

对未划型的企业，请填报《山西省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

更申报表》，并携带本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企业上年度统计

报表和财务报表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统计局、发展改革委和财

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

〔2011〕30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到省社保局参保管理处经办窗口先申

请办理企业划型业务，再按规定申请缓缴。

办理期间如果对政策有何疑问可咨询省社保局参保管理处，

联系电话：0351-415213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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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》

2.《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网上申

请操作指南》

山西省社会保险局

2022年5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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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申报表
单位基本情况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社保专管员

单位类型

企业类型

所属行业

单位参保缴费情况单位参保缴费情况

参保缴费人数

单位缓缴申请单位缓缴申请

申请缓交险种

□基本养老保险

□失业保险

单位缓缴承诺单位缓缴承诺

我单位完全符合国家人社部、税务总局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

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号）和我省《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

措施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33号）等缓缴相关规定，按规定自行申请缓缴。如有不实，将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经办人签字： 法定代表人： 单位公章：

2022年 月 日

社保机构审核意见社保机构审核意见

参保地社保机构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2022 年 月 日

□企业 □个体工商户

□大型 □中小微

□餐饮 □零售 □旅游 □民航 □公路铁路水路运输 □其他

缓缴开始时间

单位地址

法定代表人

联系电话

2022年1季度单位

月平均缴费基数

缓缴终止时间 补缴缓缴的费款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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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

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网上申请

操

作

指

南

2022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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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进

入
系

统
首

页
后

，点
击
【
企

业
职

工
养

老
网

上
申

报
】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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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进

入
企

业
养

老
网

上
申

报
页

面
。

其
中

首
页

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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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2
业

务
办

理

1
.
2
.
1
单

位
缓

缴
登

记

步
骤

如
下

：

①
依

次
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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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业

务
办

理
】
-【

单
位

参
保

管
理
】
-【

单
位

缓
缴

登
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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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进

入
单

位
缓

缴
登

记
模

块
，页

面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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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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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

位
基

本
信
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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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缓
缴

申
请

信
息

”
，如

下
图

所
示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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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点

击“
缓

缴
申

请
信

息
”记

录
右

侧
的
【
编

辑
】
按

钮
，弹

出
【
缓

缴
申

请
信

息
】
弹

框
，如

下
图

所
示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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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点

击“
缓

缴
开

始
年

月
”输

入
框

，可
以

修
改

缓
缴

开
始

年
月

，同
理

可
以

修
改

缓
缴

终
止

年
月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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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编

辑
完

成
，点

击
【
确

定
】
按

钮
，弹

框
自

动
关

闭
，并

回
填

编
辑

后
的

缓
缴

申
请

信
息

，如
下

图
所

示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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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点

击
【
保

存
】
按

钮
，保

存
成

功
，根

据
提

示
信

息
，点

击
【
确

定
】
按

钮
，跳

转“
档

案
上

传
与

业
务

提

交
”页

面
，如

下
图

所
示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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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点

击
【
下

载
报

表
】
按

钮
，跳

转
报

表
预

览
页

面
，点

击
【
下

载
】
按

钮
，即

可
下

载
报

表
，如

下
图

所

示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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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打

印
报

表
并

签
字

盖
章

后
，扫

描
为

P
D
F
文

件
或

图
片

，点
击
【
上

传
电

子
档

案
】
按

钮
，弹

出
上

传

电
子

档
案

弹
框

，依
次

点
击
【
文

件
上

传
】
-【

选
择

文
件
】
按

钮
，选

择
要

上
传

的
文

件
，最

后
点

击
【
上

传
保

存
】
-【

上
传

完
成
】
按

钮
，完

成
上

传
，如

下
图

所
示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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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
点

击
【
提

交
】
按

钮
，即

可
提

交
至

参
保

地
经

办
机

构
审

批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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